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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說明 

一、 依據： 

（一） 「地方制度法」第 18 條第 1 項第 9 款、第 19 條第 1 項第 9 款、第

70 條第 2 項 

（二） 「傳染病防治法」第 72 條 

（三）  本署各項中長程施政個案計畫 

二、 補助原則： 

108 年度補助計畫重點工作項目共計「登革熱等病媒傳染病防治」、

「急性傳染病防治」、「疫苗冷運冷藏設備汰購」、「愛滋病及性病防治」、「結

核病防治」、「感染管制品質提升計畫」及「全國傳染病檢體採檢送驗品質

管理工作」等 7 項，重點工作除「登革熱等病媒蚊傳染病防治」依疫情狀

況指定辦理外，其餘各項依地方需求規劃辦理。有關本署所訂各工作項

目、工作重點、指標及其他相關作業規定，請參考附件一「108 年度補助

地方衛生局辦理傳染病防治計畫工作項目一覽表」。 

三、 作業方式 

（一） 申請方式： 

1. 各地方衛生局依本署年度補助辦理之工作項目及相關規定，於期限

內，考量轄區傳染病防治重點及傳染病特性，整合當地資源（人力、

物力），研擬計畫（執行期間依年度計，計畫撰寫格式，如附件二）。  

2. 各地方衛生局依上開規定格式撰寫計畫書，並檢附相關資料，經機

關首長核定後函送本署（請採電子公文，如以紙本公文寄送者，請

印製計畫書 1 式 2 份及光碟 1 份），逾期未送達者，視同放棄，不予

受理（108 年度補助計畫申請及相關作業流程如附件三）。 

3. 如有進用臨時人員，應依據「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臨時人員進

用及運用要點」之相關規定辦理，並填報「臨時人員進用計畫表（如

附件四）」以利查核。 

（二） 審查方式： 

1. 依計畫內容及經費需求之完整性、合理性、可行性、計畫效益及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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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等進行審查。 

2. 本署完成初步審查後，將結果函送各地方衛生局，衛生局應依審查

意見，於期限內完成計畫書之修正送本署核定，預計於 107 年 5 月

底前函知審查結果，並請據以辦理預算編列。 

四、 計畫經費 

（一） 經費核定原則： 

1. 依據審查結果並參考「衛生福利部補助地方政府推動醫療保健工作

處理原則」（如附件五）相關規定辦理。 

2. 地方衛生局於計畫撰寫時，須明確編足相對應之分擔款，並於申請

經費撥發時提出佐證，未編足分擔款者，將自第二期款中依比例扣

除補助款，且列為下年度補助經費額度之參考。 

3. 計畫相關作業規定及各項經費編列，應參照「衛生福利部及所屬機

關補助地方政府推動醫療保健及衛生福利資訊工作處理原則」相關

規範辦理，編列標準請參照「中央政府第一級至第三級用途別科目

分類定義及計列標準表」編列。 

4. 本計畫所需經費之核撥，將依 108 年度本署相關預算經行政院及立

法院審查結果辦理，若經費遭刪減、刪除或凍結，不能如期動支，

本署得延後或調整變更經費，或終止辦理支付。 

5. 不得編列正式人員加班費，但縣市可轉以自籌經費支應。 

（二） 經費核撥方式及時間： 

1. 第 1 期款核撥：請依通知期限內，檢送下列資料函送本署辦理。 

（1） 納入預算證明：請提送「○○○縣（市）接受中央計畫型補助款納

入預算證明」正本（「疫苗冷運冷藏設備汰購」可另外開立或於

備註處表達該項金額），請詳載補助款及分擔款，並注意金額是

否正確。 

（2） 第 1 期款領據：依核定第 1 期補助款額度（「疫苗冷運冷藏設備

汰購」除外），開立收據併同公文函送本署辦理撥款，並請註明

撥入戶名、銀行別、帳號。（領據抬頭：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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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由：108 年度補助辦理傳染病防治工作第 1 期款經費） 

（3） 第 2 期款核撥： 請於 108 年 6 月 10 日前，函送期中成果報告（如

附件六；「疫苗冷運冷藏設備汰購」免繳期中報告），如第 1 期執

行率未達 80%，須載明原因，經審查後通知掣據撥款。  

2. 疫苗冷運冷藏設備汰購經費：一次核撥，請於 108 年 9 月 30 日前，

檢具發包契約書或相關資料，並按補助經費占計畫經費百分比計算

後開立收據，函送本署辦理撥款。（領據抬頭：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

署、事由：108 年度補助辦理疫苗冷運冷藏設備汰購經費，並請註明

撥入戶名、銀行別、帳號）。 

（三） 經費核銷： 

1. 「疫苗冷運冷藏設備汰購」請於 108 年 11 月 15 日前，檢具收支明

細表及計畫成果報告辦理經費核銷，賸餘款繳納至中央銀行國庫局

（代號 0000022，戶名：疫苗基金 401 專戶，帳號：270579）。 

2. 「疫苗冷運冷藏設備汰購」以外工作項目，請於 108 年 12 月 15 日

前，檢附下列資料，函文送本署俾憑辦理結報。 

（1） 收支明細表：請注意內容填寫之正確性。 

（2） 賸餘款：賸餘款繳納至中央銀行國庫局（代號 0000022，戶名：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301 專戶，帳號：267863）。 

（3） 期末計畫成果報告（格式如附件七，臨時人員進用情形彙整表如

附件八）各子計畫年度預算執行率未達 80%，請說明原因及處

理方式，本署將就成果報告完整性、合理性等進行審查。 

（四） 計畫變更 

各項工作計畫應按原核定計畫之工作項目、執行進度及目標確實執

行，經費之支用應依原計畫核定預算科目，及各級政府機關預算執行要點

等相關規定執行，不得向本署請求追加核撥金額，如有追加經費者，其追

加部分應由各地方衛生局自行負擔。另如因特殊情況，以致原核定計畫不

能配合實際需要，必須變更原計畫項目或執行進度，且未及時與期中成果

報告函報時一併提出變更計畫之申請者，最遲應於 108 年 9 月 30 日前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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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計畫書及申請書（附件九，若涉及期程延宕或經費變更者，應詳敘理

由、權責及因應措施）函送本署提出申請，經本署核准後，始得據以辦理，

逾期不受理。惟計畫變更之申請，以一次為限。 

五、 計畫查核 

（一） 以抽查方式辦理。本署視縣市函報之「期中成果報告」審核結果，

及考量縣市是否有特殊或異常情形、疫情爆發處理情形…等，必要

時於 108 年 8 月 31 日前進行實地查核。 

（二） 查核後，將完成「108 年度縣市辦理傳染病防治計畫實地查核紀錄表」

(附件九)，函送各縣市參考。各縣市應依審查意見及抽查結果依限改

善，如情節嚴重且無故不修正者，本署得視情況中止計畫之執行或

追繳核撥經費，並作為次年度計畫經費核撥額度之參考。 

六、 本計畫書及成果報告等相關資料，涉及個人隱私者，請遵照個人資料保護

法等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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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08 年度補助地方衛生局辦理傳染病防治計畫工作項目一覽表 

工作項目 預期目標 工作執行重點/說明 重點查核指標項目 備註/附表 
承辦人電話

/E-mail 

登革熱等

病媒傳染

病防治計

畫(1) 

一、 針對高風險

縣市，整合

地方政府及

社區力量，

強化社區動

員，以降低

本土登革熱

發生風險，

進而保障民

眾生命財產

安全。 

一、 登革熱防治 

(一) 強化衛教宣導，提升全民防治知

能。 

(二) 推廣社區溝通及動員。 

(三) 落實病媒蚊孳生源查核與清除，違

反傳染病防治法第25條第2項應依

法裁罰。 

(四) 推廣登革熱防治相關教育訓練。 

一、 登革熱防治 

(一) 社區動員頻率及成

效。 

(二) 校園推廣社區容器

減量辦理成效及場

次。 

(三) 病媒蚊孳生源查核

與清除成效。 

(四) 公權力執行成效。 

(五) 辦理醫師、學生、社

區民眾等人員之教

育訓練及衛教宣導

成效與場次。 

一、 登革熱防治 

(一) 計畫執行縣市：嘉

義縣、臺南市、高

雄市、屏東縣、臺

東縣、澎湖縣等高

風險縣市。 

(二) 請依附件一之一

逐月填報防治成

果，並於期中、期

末報告時，將防治

成果依平時（2-5

月）及流行時期

（其他月份）分別

敘述。 

一、登革熱防

治： 

林怜伶 

23959825＃

3901 

lingling@cd

c.gov.tw 

二、 矮小瘧蚊監

測 

掌握臺灣主

要瘧疾病媒

蚊--矮小瘧

蚊在台灣地

區 分 布 概

二、矮小瘧蚊監測 

每個月選擇適當監測點（附近有灌溉

溝渠、溪流或血源）懸掛誘蚊燈連續

採集二個晚上，每天晚上六點懸掛至

第二天早上八點收採集袋，綁緊，放

入塑膠袋密封，貼上標籤（含日期、

縣市、鄉鎮市區、村里）放入冰箱凍

二、矮小瘧蚊監測 

彙整轄區調查地點、時間

及檢體報告，掌握病媒孳

生地風險。 

二、矮小瘧蚊監測 

檢附108年度矮小

瘧蚊監測預定日程

表 ( 如 附 件 一 之

二)，請於申請計畫

時提出初步規劃。 

三、可將轄區重要蟲媒

二、矮小瘧蚊

監測： 

藍一逢 

23959825＃

3741 

yifeng424@c

dc.gov.tw 

附件一 

mailto:lingling@cdc.gov.tw
mailto:lingling@cdc.gov.tw
../../../../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Users/clark/AppData/Local/Microsoft/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Outlook/GIXBTHDZ/yifeng424@cdc.gov.tw
../../../../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Users/clark/AppData/Local/Microsoft/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Outlook/GIXBTHDZ/yifeng424@cd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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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預期目標 工作執行重點/說明 重點查核指標項目 備註/附表 
承辦人電話

/E-mail 

況，避免介

入感染病例

發生。 

死後，以檢體箱冷藏並郵寄本署實驗

室鑑定。 

傳染病衛教宣導納

入本計畫執行。 

四、請運用適當時機宣

導小黑蚊防治。 

急性傳染

病防治計

畫(2) 

一、腸病毒 

(一) 強化教托

育機構防

治知能，落

實查核督

導機制及

加強衛教

宣導，以降

低腸病毒

傳播風險。 

(二) 提升重症

前 兆 認

知，確保醫

療品質，以

減少腸病

毒重症死

亡機率。 

一、腸病毒 

(一) 落實教托育機構洗手設備查核及輔

導，包含洗手設備查核、防治機制

建立等。 

(二) 加強兒童常出入公共場所之衛生督

核，降低感染機會。 

(三) 辦理腸病毒防治種子人才培（複）

訓。 

(四) 結合在地資源，運用已建立之防治

種子人力及防治機制，加強防治重

點族群（五歲以下幼童照顧者，包

括新住民及隔代教養者）對於腸病

毒重症前兆病徵等防治知識宣導。 

(五) 辦理教托育人員、醫護防疫人員教

育訓練。 

(六) 督導轄內醫療院所加強腸病毒感染

管制及重症個案處置、轉診機制。 

一、腸病毒 

(一) 流行期前完成教托育

機構洗手設備查核及

輔導，合格率達100%。 

(二) 兒童常出入公共場所

之衛生督核情形。 

(三) 腸病毒防治種子人才

培（複）訓辦理情形。 

(四) 社區腸病毒防治衛教

活動辦理情形及參加

狀況。 

(五) 民眾對於腸病毒重症

前兆病徵正確認知率

達85%以上。 

(六) 教托育人員、醫護防

疫人員教育訓練辦理

情形。 

一、腸病毒 

附表：108年腸病毒

防治計畫辦理各類

活動成果統計表(如

附件一之三)【請於

成果報告中繳交】 

一、腸病毒： 

許家瑜 

23959825＃

3784 

cylia1029@c

dc.gov.tw 

二、腸道傳染病 

(一) 控制腸道

二、腸道傳染病 

(一) 監測腸道傳染病疫情，適時介入因

二、腸道傳染病 

(一) 監測腸道傳染病的發

二、腸道傳染病 

(一) 腸道傳染病次波

二、腸道傳染

病 

mailto:cylia1029@cdc.gov.tw
mailto:cylia1029@cd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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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預期目標 工作執行重點/說明 重點查核指標項目 備註/附表 
承辦人電話

/E-mail 

傳染病次

波傳染的

發生。 

(二) 提升重點

族群對腸

道傳染病

之認知。 

(三) 強化阿米

巴性痢疾

個 案 管

理，確定個

案完治率

至少達 90

％。 

應，並強化腸道法定傳染病個案之

管理。 

(二) 分眾辦理腸道傳染病教育訓練及衛

生教育活動： 

1. 對象： 

(1) 防疫人員、高風險族群(旅行者、

人口密集機構從業人員與住民、外

籍 勞 工 與 雇 主 、 同 志 族 群 或

HIV/AIDS個案)。 

(2) 轄有山地鄉之縣市，建議針對該地

區加強辦理相關衛生教育活動。 

2. 活動方式：配合族群特性與地方特

色，進行多元化衛生教育。 

3. 進行教育訓練及衛生教育活動參與

對象之認知評估。 

生： 

1. 次波傳染事件數不超

過當年群聚事件數總

和之31％。 

2. 進行食媒性疾病(非法

傳)群聚事件之疫情調

查。 

(二) 腸道傳染病教育訓練

及衛生教育活動： 

1. 辦理教育訓練及衛教

活動至少5場次。 

2. 分眾辦理重點對象「旅

行者」、「外籍勞工與雇

主」及「同志族群或

HIV/AIDS個案」之衛生

教育活動，至少各1場

次。 

(三) 重點對象參與人員前

後測認知率提升達

13%以上。 

(四) 阿米巴性痢疾確定個

案完治率達90%以上。 

傳染係指「衛生局

於接獲指標病例

通報，於指標病例

發病日起算，於最

大潛伏期後仍發

生流行病學關連

性病例」。 

(二) 阿米巴性痢疾確

定個案完治係指

個案確診後65日

內，完成藥物治療

且完成治療1個月

後複檢(7天內進

行3次新鮮糞便採

檢，每次採檢至少

間隔24小時)，3

次檢驗結果均為

陰性。阿米巴性痢

疾完治率=(確定

個案完治數/確定

個案數)*100%。若

確診後65日已超

出本年度期日，則

謝瑩蓉 

23959825＃

3766 

amber@cdc.g

ov.tw 

mailto:amber@cdc.gov.tw
mailto:amber@cd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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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預期目標 工作執行重點/說明 重點查核指標項目 備註/附表 
承辦人電話

/E-mail 

該案併入次年度

計算。 

(三) 腸道傳染病防治

成果總表(如附件

一之四)【請於成

果報告中繳交】 

三、病毒性肝炎 

(一) 加強HBeAg 

(+)孕產婦

所生幼兒

於1歲時接

受B型肝炎

篩檢，以及

已帶原幼

兒 與

HBeAg(+)

孕產婦定

期接受肝

功能追蹤

及超音波

檢查。 

(二) 加強各項

病毒性肝

三、病毒性肝炎 

(一) 由衛生單位通知HBeAg(+)孕產婦，

於幼兒12個月大時，主動帶幼兒至

醫院接受血液篩檢，以瞭解幼兒B

型肝炎帶原情形。 

1. 衛生局(所)於前述衛教通知後約3個

月內，再進行第二次訪問，以瞭解該

幼兒是否已至醫院接受追蹤檢查。 

2. 如幼童為B型肝炎帶原者，應定期接

受肝功能檢查，以降低未來罹患肝癌

或肝硬化的風險。若幼童HBsAg檢驗

結果為陰性且無抗體存在時，可免費

接種B型肝炎疫苗。 

(二) 針對HBeAg(+)之孕產婦，於產後再

進行衛教（與前項通知同時進行），

建議定期前往接受肝功能追蹤檢

查。 

三、病毒性肝炎 

(一) 對HBeAg(+)孕產婦，

建議於產後再接受肝

功能追蹤檢查以及其

所生幼童應於12個月

大時，主動進行血液

篩檢B型肝炎帶原情

形，至少完成一次衛

教(家戶訪視、電話訪

問或寄送書面衛教資

訊 ) 之 比 例 達 97 ％

(含)以上。 

(二) 前項完成衛教之孕產

婦中： 

1. 曾前往醫療院所接受

肝功能等追蹤檢查，並

有提供追蹤資料(含

三、病毒性肝炎 

病毒性肝炎附表：

108年度HBeAg(+)孕

產婦及其小孩衛教/

檢查成果總表(如附

件一之五)【請於成

果報告中繳交】 

三、病毒性肝

炎 

謝瑩蓉 

23959825＃

3766 

amber@cdc.g

ov.tw 

mailto:amber@cdc.gov.tw
mailto:amber@cd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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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預期目標 工作執行重點/說明 重點查核指標項目 備註/附表 
承辦人電話

/E-mail 

炎防治衛

教，以提升

民眾及相

關防疫人

員對病毒

性肝炎之

防治認知。 

1. 衛生局(所)需於前述衛教通知後約3

個月內，再進行第二次訪問，以瞭解

其接受追蹤檢查之情形。 

2. 另符合「全民健康保險加強慢性Ｂ型

及Ｃ型肝炎治療計畫」治療條件者，

請協助轉介接受健保給付治療，以降

低下一胎垂直感染B型肝炎病毒的機

會。 

(三) 分眾辦理各項肝炎相關衛生教育或

活動： 

1. 經 檢 驗 為 B 型 肝 炎 表 面 抗 體

(anti-HBs)陰性者且為B型肝炎感染

高危險群，可自費追加B型肝炎疫

苗。對於非B型肝炎感染高危險群，

尚無須全面再追加1劑B型肝炎疫苗。 

2. 針對餐飲食品從業人員、外食人口、

嬰幼兒照顧者、MSM族群及前往高風

險國家民眾等加強A型肝炎疫苗自費

接種衛教。 

3. 加強易感染族群(同志族群、多重性

伴侶者、靜脈藥癮者及性病患者)之

衛教，可應用愛滋病防治管道，併入

A、B、C型肝炎防治衛教，並鼓勵篩

AST/ALT等肝功能檢查

任一項即可)之比例達

45％(含)以上。 

2. 曾帶出生滿12個月幼

兒前往醫療院所接受

血液篩檢B型肝炎帶原

情形之比例達 45％

(含)以上。 

(三) 分眾辦理相關人員

(防疫人員、校護、高

危險群及民眾)病毒

性肝炎教育訓練及衛

生 教 育 活 動 至 少 5

場，另前後測認知率

提升達1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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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預期目標 工作執行重點/說明 重點查核指標項目 備註/附表 
承辦人電話

/E-mail 

檢，瞭解自身感染及帶原狀況。 

4. 配合世界肝炎日，舉辦衛教活動，提

昇民眾病毒性肝炎防治認知。 

5. 加強各項病毒性肝炎傳染途徑（如糞

口途徑與血體液途徑等）之衛教及相

關預防措施，可納入當地特殊環境或

民間資源調整。 

四、提昇轄內防

疫人員、醫

療人員及民

眾對於人畜

共通傳染病

之認知。 

四、辦理人畜共通傳染病防治教育訓練及

衛教宣導。 

(一) 教育訓練： 

1. 主題：以轄區內重要人畜共通傳染病

防治措施為講題，至少包括3項疾病。 

2. 對象︰衛生防疫及醫療人員，並邀請

農畜獸醫人員參與。 

3. 舉辦時數：至少3小時。 

4. 需針對參與對象辦理前後測認知評

估。 

(二) 衛教宣導：以多元管道提供轄區民

眾人畜共通傳染病衛教訊息。 

四、辦理人畜共通傳染病防

治教育訓練。 

(一) 辦理相關教育訓練至

少1場。 

(二) 野生動物狂犬病分布

縣市，須將狂犬病防

治列入必要主題。 

(三) 教育訓練參與人員之

前後測認知率應提升

10%以上。 

 四、人畜共通

傳染病 

蔡郁慧

02-23959825

分機3920 

yu-hui@cdc.

gov.tw 

五、強化天然災

害 防 疫 因

應，降低水

患相關傳染

五、天然災後清消教育訓練及水患相關傳

染病衛教宣導。 

(一) 防治重點：水患相關傳染病（包括：

鉤端螺旋體病及類鼻疽等）及天然

五、天然災後清消教育訓練

及水患相關傳染病衛教

宣導。 

(一) 辦理天然災後清消教

 五、天災水患 

蔡郁慧

02-23959825

分機3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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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預期目標 工作執行重點/說明 重點查核指標項目 備註/附表 
承辦人電話

/E-mail 

病發生的風

險。 

災後清消。 

(二) 對象： 

1. 天然災後清消教育訓練：衛生防疫人

員。 

2. 水患相關傳染病衛教宣導：受災地區

民眾。 

(三) 需針對天然災後清消教育訓練參與

人員辦理前後測認知評估。 

育訓練至少1場。 

(二) 教育訓練參與人員之

前後測認知率應提升

10%以上。 

yu-hui@cdc.

gov.tw 

疫苗冷運

冷藏設備

汰購(3)  

維護及強化全國

疫苗冷運冷藏系

統，確保疫苗品

質及接種效益。 

一、調查及掌握轄區疫苗冷運冷藏設備現

況。 

二、辦理衛生局、所（室）屆齡或不堪使

用之疫苗冷運冷藏設備汰換更新。 

三、評估轄區預防接種實務作業之需，增

購衛生局、所（室）、常規合約院所

之疫苗冷運冷藏相關設備，完成配

置。 

一、依規範完成核予之疫苗

冷運冷藏設備汰購配置

作業。 

二、登列財產明細，各項設

備均須黏貼財產標籤，

且標籤上註明「衛生福

利部疾病管署補助購

置」。 

 

一、 各縣市依「疫苗冷

運冷藏設備汰購需

求編列及核銷注意

事項｣（如附件一之

六），提報轄區疫苗

冷運冷藏設備現況

及實際需求。 

二、申請計畫時，應提

列疫苗冷運冷藏設

備需求及補助經費

調查表、現有疫苗

冷運冷藏設備明細

表（如附件一之六

之一、一之六之

二）；成果報告中應

梁清萍 

23959825＃

3614 

winne@cdc.g

ov.tw 

../../../../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Users/clark/AppData/Local/Microsoft/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Outlook/GIXBTHDZ/winne@cdc.gov.tw
../../../../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Users/clark/AppData/Local/Microsoft/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Outlook/GIXBTHDZ/winne@cd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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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預期目標 工作執行重點/說明 重點查核指標項目 備註/附表 
承辦人電話

/E-mail 

提附疫苗冷運冷藏

相關設備採購明細

表及配置照片（如

附件一之六之六、

一之六之七），並檢

附各項設備之財產

增加單（如為影

本，需證明與正本

無異）。 

愛滋病及

性病防治 

一、 降低愛滋

感染之傳

播率：7%。 

二、 15-49歲高

感染風險

群體篩檢

率達38%。 

三、 感染者服

藥 率 達

88%。 

四、 服藥之感

染者病毒

量檢測不

到比率達

本計畫採部分補助之原則，請各縣市善用

經費推動以下工作，提高整體防治效益： 

一、辦理跨局處有關愛滋防治(含預防、治

療最新進展、標準安全防護)及世界愛

滋病日等宣導及活動。 

二、運用同志健康社區服務站辦理高感染

風險群體愛滋防治、成癮藥物防治宣

導及篩檢等各項防治業務。 

三、辦理各項篩檢服務方案：如自我篩檢

服務方案、高感染風險群體(藥癮者、

警方查獲人口等)篩檢及健康檢查提

供愛滋及性病篩檢服務選項。 

四、賡續辦理藥癮愛滋減害工作，另強化

「非鴉片類成癮藥物戒治」宣導與轉

一、實體或虛擬之同志健康

社區服務站。查核重點

包含篩檢 (含外展服

務 )和服務內容之深

度。 

二、高感染風險群體篩檢率

達38%。 

三、至轄內各矯正機關執行

「非鴉片類成癮藥物

戒治」與「愛滋防治」

衛教宣導，並視轄內矯

正機關之收容對象及

規模，自行訂定合理宣

導場次。 

一、規劃辦理宣導、教

育訓練或篩檢，請

註明辦理方式、預

期辦理場次、人數。 

二、自我篩檢服務方

案、高風險行為族

群篩檢，可編列自

動服務機租金、維

護費、物流費、篩

檢費等經費；藥癮

愛滋減害工作可編

列自動服務機租

金、維護費、執行

點衛教諮詢費及轉

石玲如 

23959825＃

3043 

ljshih@cdc.

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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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預期目標 工作執行重點/說明 重點查核指標項目 備註/附表 
承辦人電話

/E-mail 

90%。 銜出監人員至戒治機構或提供精神科

共照之愛滋指定醫院。 

五、辦理同儕指導者(Peer Mentors)服務

計畫(含召募、訓練、管理及成效評估

等)，加強感染者之社會網絡族群篩檢

服務。 

六、辦理轄內消防、警察、社工及照服員

等可能暴露愛滋病毒風險職業，因執

行業務意外暴露愛滋病毒後預防性投

藥(oPEP)宣導。 

七、整合轄區資源(如指定醫院、性健康友

善門診、藥癮戒治單位等)，規劃並推

動愛滋病毒暴露前預防性投藥(PrEP)

計畫策略，提供感染者的陰性伴侶與

高風險且弱勢的年輕族群整合性服

務。 

八、依愛滋病防治工作手冊規定，辦理感

染者之追蹤、照護、資源服務轉銜及

社會網絡愛滋篩檢服務： 

(一) 提昇感染者之就醫率與服藥率，加

強異常感染者之訪視頻率、轉介就

醫，並與其社會網絡一同接受性病

治療、愛滋篩檢服務。 

四、轄區各鄉鎮市之警消各

單位愛滋預防性投藥

(PEP)教育訓練至少辦

理1場次。 

五、建立縣市相關單位oPEP

作業流程 (含聯繫窗

口)。 

六、感染者之社會網絡族群

(非已婚者)篩檢服務

率達42%以上。 

七、經費執行率達成情形。 

介篩檢費等經費。 

三、同志健康社區服務

站、PrEP( 含衛教宣

導 )、個案之追蹤、

照護、資源服務轉

銜與社會網絡愛滋

篩檢服務，經費編

列原則及注意事項

如附件一之七。 

四、本計畫經費，原則

不再補助人事費

用，惟縣市政府若

有相對應預算編

列，以相當於人事

費以上的費用投注

於辦理篩檢、PrEP

及減害等重點項

目，則可替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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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預期目標 工作執行重點/說明 重點查核指標項目 備註/附表 
承辦人電話

/E-mail 

(二) 建立轄內資源網絡，對於特殊感染

者(如失聯、出監、女性、出生疑

似愛滋寶寶、未成年、失能有長照

需求者等)加強訪視頻率，評估問

題，運用及整合轄內資源，提供符

合感染者需求之個別處遇及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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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預期目標 工作執行重點/說明 重點查核指標項目 備註/附表 
承辦人電話

/E-mail 

結核病防

治 

一、 提升結核病

防治成效，

使新案發生

率以平均

6%降幅逐

年下降。 

二、 推動潛伏結

核感染治

療，降低發

病風險。 

結合轄區資源，規劃符合在地特性之結核

病防治計畫，加強主動發現早期診療，並

推動高風險族群潛伏結核感染檢查及治

療，以減少發病機率。同時推動相關衛教

及訓練，提升民眾防治知能及工作人員專

業素質，建構公衛與醫療聯繫管道，落實

以病人為中心之個案管理。以提升防治成

效，達成發生率穩定下降之目標。 

本計畫補助經費運用於以下工作之推動： 

一、 推動山地鄉及各類結核病高風險族

群主動篩檢。 

(一) 結合IDS醫院執行山地鄉結核病篩

檢所需租車及辦理活動費用（Ｘ光

篩檢、結核快速分子檢測及症狀評

估費用，本署另委託健保署代收代

付）。 

(二) 其他高風險族群（如經濟弱勢、群

聚、接觸者等）篩檢。 

二、 辦理結核病防治衛教及教育訓練 

三、 辦理診療諮詢小組病例審查及面訪

困難個案相關作業，以提升臨床結核

病診療及聚集事件處理水準。 

四、 支援慢防所醫師診療門診。 

一、山地鄉篩檢人數應達

戶籍人口數20%。 

二、每一個提供卡介苗接

種服務單位至少需有1

名卡介苗合格訓練人

員。 

三、至少辦理5場次衛教活

動或教育訓練。 

四、各地方衛生局所聘審

查委員必須有70%為部

或署層級諮詢委員，確

保審查品質。 

五、支援慢防所及醫師診

療門診，每月至少安排

2診次。 

六、經費執行率達成情形。 

一、 如有規劃辦理教育

訓練、衛教或主動

篩檢，請註明預期

辦理場次、人數。 

二、 卡介苗接種及結核

菌素測驗工作人員

訓練合格人員名冊

(如附件一之八)。 

三、 不補助人事費。 

呂寶雲 

23959825＃

3067 

baoyun@cdc.

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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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預期目標 工作執行重點/說明 重點查核指標項目 備註/附表 
承辦人電話

/E-mail 

感染管制

品質提升

計畫 

一、 邀請感染

管制專家

共同進行

實 地 訪

查，依據醫

院規模及

經營型態

等差異，提

供感染管

制措施機

制與執行

面之輔導

建議或相

關經驗交

流，營造全

面提升感

染管制品

質之風氣。 

二、 輔導醫療

機構落實

醫療照護

相關感染

預 防 措

一、 依據本署訂定之「108年度醫院感染

管制查核作業查核基準及評分說

明」，完成轄區108年符合感染管制

實地查核之醫院，並針對轄區醫院

查核缺失事項之改善情形，進行後

續追蹤、輔導或複查作業。 

二、 制訂轄區108年轄內醫院感染控制

查核作業程序: 

(一) 依查核工作手冊所訂之醫院感染

管制查核作業進行方式及時間分

配進行醫院感染管制查核作業，

含安排會前會、實地與書面查

核、查核人員與院方意見交流等。 

(二) 依醫院層級自「醫院感染管制委

員人才庫」聘請足夠查核委員，

進行轄區醫院感染管制查核。 

三、 轄區108年接受感染管制查核醫院

之查核結果彙整研析及執行作業檢

討: 

(一) 辦理醫院感染管制查核委員評核

作業，問卷回收率達85％以上。 

(二) 建置醫院感染管制查核結果及建

議等相關資料之電子檔，並進行

一、 計畫原訂目標達成度。 

二、 經費執行率達成情形。 

依據中央對直轄市及

縣(市)政府補助辦法」

規定，除臺北市外，其

他縣市只要依規定研

提計畫並經審查通過

後，可獲得補助。最高

補助率依縣市財力分

級表訂定，本計畫補助

金額上限為新台幣20

萬元。 

徐士敏 

23959825＃

3923 

emily0930@

cd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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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預期目標 工作執行重點/說明 重點查核指標項目 備註/附表 
承辦人電話

/E-mail 

施、監測、

傳染病通

報及隔離

治療等工

作，及早警

覺醫療照

護相關感

染事件之

發生，提升

感染管制

品質及執

行效率。 

結果分析。 

四、 透過辦理教育訓練或研討會等相關

活動與作為，提升轄區醫療機構醫

療照護相關感染預防與控制品質。 

全國傳染

病檢體採

檢送驗品

質管理工

作 

維持檢體不良率

2%以下 

一、 提升傳染病檢體採檢送驗品質，得到

最佳檢驗效果。 

二、 不良檢體判定標準:無送驗單、送驗檢

體及地點不符、未黏貼barcode、運送

溫度不合規定、檢體量不足或檢體件

數超過、檢體容器破損或滲漏、檢體

送驗時效不當、送驗資料不完整、未

完成送驗單登錄、採檢容器不正確及

檢體件數與送驗單不符。 

檢體不良率  陳柔涵

02-27850513

#520 

jouhan@cdc.

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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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之一 108 年   縣(市)登革熱防治成果統計表 

月 

份 

社區動員成效 

=志工隊動員頻率+社區衛教場次 
校園容器減量 病媒蚊孳生源調查情形 公權力執行情形 

醫事人員教

育訓練 

志工隊動員

頻率=志工隊

動員總隊次/

總隊數 

志工隊動

員總人次 

(人次) 

社區衛

教場次 

(場次) 

參與社

區衛教

總人次 

(人次) 

參與 

學校 

(間) 

具體 

成果 

(總人數/

場次) 

調查 

里次 

(里次) 

調查 

戶數 

(戶) 

調查 

容器數

(個) 

陽性 

容器

數(個) 

舉發通

知書

(張) 

裁處

書 

(張) 

辦理情形 

(總人數/ 

場次)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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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之二 108 年   縣(市)矮小瘧蚊監測預定日程表 

 

日期 監測鄉鎮 監測村里 
監測地點 近五年是否監測 

備註  
 住址或標地 灌溉溝渠 溪流 血源 是  否  

          v 豬       

         v  雞       

                  

                  

                  

                  

                  

※本表可依實際執行情形調整適宜之監測地點，以近五年未監測為目標，掌握轄區孳生地風險； 

  若轄內已全數監測， 可考慮固定監測高風險地點，以掌握孳生地矮小瘧蚊的消長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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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之三 108 年腸病毒防治計畫辦理各類活動成果統計表  

 

國小(含)以下

教托育洗手

設備查核 

提升教托育機構 

防治能力 

提升醫療機構 

醫護品質 
種子人才培訓 社區衛教 

其他活動** 

 

應完

成 

家數 

合格 

家數 

機構 

輔導 

人員 

教育訓練 

機構

輔導 

人員 

教育訓練 
108 年度 

自 95

年

起，培

訓總

數 

辦理情形 

新住

民衛

教* 

隔代

教養

衛教* 

○○縣市 家 家 次 場 人 次 場 人 場 人 人 場 人 是/否 是/否 場 人 

                  

                  

                  

*：對新住民及隔代教養族群如有規劃辦理衛生教育，請於成果報告敘明活動內容。 

**：請於成果報告敘明活動內容。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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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之四 腸道傳染病防治成果總表 
                縣(市)腸道傳染病疫情監測成果總表 

□無法定傳染病及腹瀉群聚事件 

□有法定傳染病或腹瀉群聚事件（續填下表） 

法定傳

染病群

聚 

疾病名稱 
本土或境外

移入 

最長潛伏期 

(月/日) 

指標病例發病日 

(月/日) 

最末病例發病日 

(月/日) 

群聚事件總

件數 A 

次波傳染事

件總件數 B 

比率

C=(B/A)*100% 

傷寒 
       

         

副傷寒 
       

         

桿菌性痢疾 
       

         

阿米巴性痢疾 
       

         

腸道出血性大

腸桿菌感染症 

       

         

霍亂 
       

         

非法定

傳染病

群聚(腹

瀉群聚) 

群聚事件編號 
群聚個案總

人數 

指標病例發病日 

(月/日) 

檢出病原體名稱

(人體檢體) 

檢出病原體名稱

(食品/環境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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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縣(市) 腸道傳染病教育訓練及衛生教育活動成果統計總表 

項目名稱 
辦理時間 

(月/日) 
辦理地點 對象 場次 出席人數 前測平均分數 A 後測平均分數 B 

認知提升率 

C=[(B-A)/A]*100% 

   
旅行者* 

     

   
外籍勞工與雇主* 

     

   
同志族群或HIV/AIDS個案* 

     

   
人口密集機構人員 

     

   
防疫人員 

     
   社區民眾      

   其他(請註明)      

   
  

     
小計**(衛生教育) 

  
範例：旅行者 2 50 82 95 15.9% 

小計**(教育訓練)   範例：防疫人員 5 150 88 100 13.6% 

總計***       7 200 86.5 98.8 14.2% 

*腸道傳染病教育訓練及衛生教育活動重點對象。 

**請分眾計算各類別對象(例如：旅行者、外籍勞工與雇主、同志族群或HIV/AIDS個案、人口密集機構人員、防疫人員及社區民眾等)之分項欄位。 

***請統計教育訓練及衛生教育活動分項欄位成果。 

 

    縣(市) 阿米巴性痢疾完治率統計總表 
 

107年確定個案數A 107年完治個案數B 108年確定個案數C 108年完治個案數D 完治率E=[(B+D)/(A+C)]*100% 

     

備註：計算基準係以確定個案發病日自107年10月28日起迄108年10月28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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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之五 108 年度 HBeAg(+)孕產婦及其小孩衛教/檢查成果總表 

縣市衛

生局 

HBeAg(+)孕產婦 
 

HBeAg(+)孕產婦所生之小孩 

 

備

註 追蹤

期間 

人數 

【C】 

衛教

人數 

【D】 

 

衛教比

率 

【D/C*

100】 

 

接受肝

功能檢

查人數

【F】 

 

接受肝功能

檢查比率 

【F/D*100】  

追蹤

期間 

人數 

【I】 

衛教

人數

【J】 

 

衛教比

率 

【J/I* 

100】 

滿 1 歲（含）以上幼兒接受血液篩檢結果  

小孩滿 1 歲

(含)接受血

液篩檢率 

【L/J*100】 

總數 

【L】 

HBsAg 

(表面抗原) 

anti-HBs 

(表面抗體) 

＋ － 
結果

未知 
＋ － 

結果

未知 

範例： 

00 縣市

衛生局 

107-1

08 年 
900 900 100.0% 500 55.6% 

97-10

7 年 
900 900 100.0% 410  60  350  0  335 75 0 45.6%   

                                     

總計   900 900 100.0% 500 55.6%   900  900  100.0% 410  60  350 0  335 75 0 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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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之六 疫苗冷運冷藏設備汰購需求編列及核銷注意事項 

一、本項補助之經費來源為疫苗基金，依規定不得與公務預算流用
註 1；

且補助經費執行餘額，應照數或按補助比例繳回基金
註 2。 

二、申請本項補助款，需填列疫苗冷運冷藏設備需求調查表（附件一

之六之一），並詳細載明配置單位、需求原因及預估經費等項目，

以及各縣市現有冷運冷藏設備明細表（附件一之六之二）。 

三、各項設備之需求經費評估，應含相關線路配置、遮雨棚架、運費

等費用，並由該項設備廠商統一採購核銷。 

四、各項設備之採購應依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辦理，且應善盡財產保

管之責，以利後續查核。 

五、各項設備之採購及驗收交貨原則如下： 

（一）自動發電機之容量至少 5.5KW(含)以上，需整組原裝並附進口

證明與保證書，且含自動切換開關、自動充電機及施工安裝。 

（二）疫苗冷藏櫃汰換請參照附件一之六之三「冷藏櫃採購規格要點」。 

（三）疫苗冷藏室建置請參照附件一之六之四「冷藏室建置原則」、附

件一之六之五「冷藏室設備規範」。 

（四）各項設備承攬廠商均應具備維修能力，日後如有運作不良情形，

必須能迅速在最短時間內完成修復，避免造成設備之耗損，影

響疫苗冷儲效能。 

（五）請各單位於辦理各項設備驗收交貨時，應依所訂規格進行確認

與相關測試，以確保功能穩定性。 

（六）購買冷藏（凍）設備，其溫控狀況應至少監測 2 週（含）以上，

確認符合疫苗冷藏規範之溫度，始予驗收，以確保該設備之運

作功能品質。 

六、本項經費只限用於購置疫苗冷運冷藏設備，在計畫內容不變且不

影響採購品質及不違背會計作業原則下，各項設備之預算金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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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15％流用空間，其流入流出金額未超過各該項設備之預算金額

15％時，得由受補捐助之單位首長核定辦理，超過者則需依規定

申請變更計畫，經核准後始得動支。 

七、執行本補助款所產生之利息、逾期違約金之罰款或沒入之履約保

證金等衍生性收入，應於收支明細表中敘明，並於結報時解繳本

署。 

八、辦理經費核銷作業時，需檢具疫苗冷運冷藏相關設備採購明細表

（附件一之六之六）、配置照片（附件一之六之七）及各項設備之

財產增加單（如為影本，需證明與正本無異）；另於該項設備須黏

貼財產標籤於明顯處，且標籤上註明「衛生福利部疾病管署補助

購置」。 

※備註：1.衛生福利部公務預算與非營業特種基金業務劃分原則 

        2.中央政府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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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之六之一  108 年度    縣（市）疫苗冷運冷藏設備需求及補助經費調查表 
  

項                  目 
需求量 預估經費 備註 

(急迫性排序) 廠牌及規格 數量 配置單位 需求說明(迫切需要原因) 單價 總價 

1 
疫苗冷藏設備用自動

發電機 (部) 

廠牌   
      

規格   

2 冷藏櫃(部) 
廠牌   

      
規格   

3 冷凍櫃(部) 
廠牌   

      
規格   

4 
溫度持緒紀錄器(冷藏

室使用) 

廠牌   
      

規格   

5 疫苗專用冰箱 

大型 
容量：                                      

      
廠牌： 

中型 
容量：                                      

      
廠牌： 

小型 
容量：                                      

      
廠牌： 

合計金額  

申請補助金額  

自籌經費金額  

備註：1.設備若係汰舊換新，請於需求說明欄註明其使用年限與汰舊原因;若為新購者，請註明新增。 

      2.請一併提報需求設備之廠商報價及設備規格（除疫苗專用冰箱外）。 

      3.務必進行各單位需求之各項設備急迫性排序。 

      4.倘有其他特殊冷藏設備需求項目，請自行加列敘明。 
 

    承辦人核章                     單位主管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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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之六之二  108 年度    縣（市）現有疫苗冷運冷藏設備明細表 
 

單位 設備名稱 廠牌 規格 數量 購置日期 使用年限 目前使用狀況 

                

                

                

                

                

                

                

                

                

                

                

                

                

                

                

備註：請分列衛生局、各鄉鎮（市區）衛生所目前單位內現有之所有疫苗冷運冷藏相關設備(含冷藏車、data logger)設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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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之六之三  冷藏櫃採購規格要點 
 

 

一、 溫度穩定度：可穩定控制於 5℃±1.5℃以內。 

二、 溫度均勻度：冷藏櫃各點溫度差小於 1.5℃以內。 

三、 溫度設定最小刻度：0.1℃（小數點後一位）。 

四、 溫度顯示器解析度：0.1℃（小數點後一位）。 

五、 溫度顯示器之溫度精確度：小於或等於 0.5℃以內（感應器可調整校正）。 

六、 單壓縮機或雙壓縮機：需附進口證明與保證書，且保固至少 3 年。 

七、 保溫：PU 泡棉，厚度至少 50 mm 且一體成型。 

八、 警報：櫃內溫度異常及壓縮機壓力異常警報輸出（蜂鳴裝置、警示燈等） 

九、 緊急叫修時限：2～4 小時到達現場（如因路程距離過遠無法於規定時間內

到達，廠商應說明採取其他配套方案或說明原由，視其合理性）。 

十、 驗收方式： 

     由第三公正機關或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TAF)認證之溫度校正實驗

室，執行溫度均勻度量測並具名簽署報告作為驗收證明，或由各縣市使用

溫度資料收集器（需 1年內曾校正），監測冷藏櫃各層不同位置點之溫度

穩定性，作為驗收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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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之六之四  疫苗冷藏室建置原則 

一、 冷藏庫設置位置選擇： 

1. 距冷藏庫空間10公尺範圍內可供「冷藏設備散熱」。 

2. 設置有供應正常「緊急用電」之設備。 

3. 冷藏庫設置空間需便利排水。 

二、 冷藏庫建置面積種類：  

1. 3~4坪(9~12㎡) 

2. 5~6坪(16~20㎡) 

3. 7~8坪(16~23㎡) 

三、 冷藏庫設置基本需求：  

1. 冷藏庫內使用溫度介於2~8℃間，並且調整溫度穩定維持5±1.5℃範圍；

其測試時單一機組空庫需在30分鐘內達到2℃。 

2. 每庫需設置2套冷藏設備(含室外機與室內機)，其中1套為備援設備。 

3. 冷凍設備： 

（1） 氣冷式冷藏用冷凝機組： 

壓縮機採用渦卷式壓縮機、採用HFC類冷媒(如R-404A、R-407C、

R-410A），包含高低壓開關、電磁開關、積熱電繹、壓縮溫度開關、

高低壓壓力錶、電子式低壓顯式器、乾 燥器、逆相保護裝置等。 

（2） 室內蒸發器：採吊掛式。 

4. 包含冷媒銅管、配管、保溫，銅管焊接採用無氧焊接。 

5. 包含冷媒管路加壓探漏、抽真空與充灌冷媒。 

6. 組合式冷藏庫件： 

（1） 庫體採鹽化鋼板內覆硬質PU發泡保溫，保溫厚度＞100mm，保溫密度

42kg/m3以上，庫底內板加3mm厚鍍鋅花紋及3分合板一體灌模成型；

庫板接合處以白矽膠填實，空隙不得超過5mm。 

（2） 門(附安全開關)、防爆灯、釋壓閥、數位式溫度顯示器、門檻加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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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m厚SUS-304ㄇ型護框。 

（3） 附冷凍冷藏適用之塑膠踏板、塑膠門簾與不銹鋼掛钩。 

（4） 疫苗適當置放原則與位置之規劃設計。 

7. 配電設施： 

（1） 配電開關箱：設置無熔絲開關、電磁接觸器、KWH錶、比流器、指示

燈及開關、連接電線等。 

（2） 電源： 

i. 正常電源：由大樓之專用迴路市電供應。 

ii. 緊急電源：設置緊急發電機供應冷藏庫冷藏設備專用之緊急電

源。 

8. 自動控制： 

（1） 設置溫度自動紀錄器(自動紀錄庫內6點溫度)。 

（2） 設置高低溫警報裝置。 

（3） 設置高低溫異常狀態時可自動發出簡訊或自動發出電話至指定電話

門號 (含使用單位指定人、維修保養單位與保全)通知人員緊急處

理異常狀態。 

（4） 施工單位需整合確認保全溫度警報系統功能。 

9. 施工保固期為2年，保固期間內該冷藏庫發生故障時，如經使用單位通

知後需於1小時內到達現場處理(測試確認當地有維修服務站);如因路

程距離過遠無法於規定時間內到達，廠商應說明原由並採取其他配套方

案，視其合理性。 

10. 工程完成後需由第三公正單位量測（包括至少12個溫度點、持續監測4

小時之溫度均勻度量測及溫度高低點分布與適宜有效的溫度監測點等）

認證符合使用單位規格需求後，方能驗收，其認證所需費用應編定在工

程費內。 

四、 冷藏庫設備規範：參見附件一之六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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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冷藏庫建置之規劃、設計與監造： 

1. 應委由執業之冷凍空調技師辦理規劃、設計與監造並簽證。 

2. 執業冷凍空調技師應具下列資格： 

（1） 具有效期內之執業執照。 

（2） 具工程所在地冷凍空調技師公會之當年度會員證。 

六、 冷藏庫施工單位之資格： 

1. 具經濟部核發之冷凍空調業登記證書。 

2. 具台灣區冷凍空調工程工業同業公會會員證。 

3. 具公私立醫療院所或實驗室冷藏室建置合格實績證明。 

七、 冷藏庫建置費用核估： 

新臺幣(元) 

種類 工程費 規劃設計監造費 合計金額 

3~4坪 60萬 6萬 66萬 

5~6坪 75萬 7萬 82萬 

6~7坪 85萬 8萬 93萬 

說明 

1.各衛生局考量如依「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

法」相關規定辦理，如因實際規劃建置工程經費不足，所餘

之監造費可支應工程費，惟不得超過表訂監造費額度之30%。 

2.疫苗置放架經費核計約5萬元，其擺置最優點納入規劃設

計，並扣除原已可使用層架。 

3.建置超過上列坪數者，酌調補助工程費用。 

4.如現場有既設冷藏庫需拆除者，其拆除清理費另計，每庫以

新台幣3萬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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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之六之五  疫苗冷藏室設備規範 

 



 34 

 



 35 



 36 



 37 

 



 38 

 



 39 

附件一之六之六  108 年度     縣（市）疫苗冷運冷藏相關設備採購明細表 
 

設備名稱 得標廠商 廠牌 型號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有效年限 配置地點 備註 

           

           

           

           

           

           

合計           

備註: 請檢附得標廠商提供之規格資料，各項欄位資料需詳細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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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之六之七  108 年度     縣（市）汰購疫苗冷藏相關設備照片 

（照片     黏貼處） （照片     黏貼處） 

說明：含購置地點、設備名稱 說明：含購置地點、設備名稱 

（照片     黏貼處） （照片     黏貼處） 

說明：含購置地點、設備名稱 說明：含購置地點、設備名稱 

（照片     黏貼處） （照片     黏貼處） 

說明：含購置地點、設備名稱 說明：含購置地點、設備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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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之七 同志中心等補助原則 

一、 同志健康社區服務站： 

(一)本署依據 106年縣市衛生局營運同志健康社區服務站之執行成果及訪查結

果審核業務費補助額度。 

(二)嘉義縣諸羅部屋參訪衛生所、深耕社區在地參與北港朝天宮「北港迓媽祖」

藝閣遶境、民雄大士爺祭等宣導性別及防治議題；臺南市南方彩虹街 6 號

結合同志友善商家辦理講座或外展篩檢諮詢、與相關社群團體結盟參與公

民活動如異同去淨灘等；宜蘭縣衛生局透過同儕人員，以社交軟體或加入

虛擬社群觸及目標族群等，成功經營實體或網路社群、觸及一般或目標群

眾，其他縣市可學習或仿效辦理。 

(三)提報計畫書時請完整填列服務站場址(以縣市政府房舍為主，不另租賃場

地)、開放時間、外展服務規劃地點、預計辦理之活動與內容、預計篩檢目

標數(至少達 800人以上)；另成果報告應呈現辦理成果及提佐證資料，本

署將不定期進行查核。 

 

二、推動暴露愛滋病毒暴露前預防性投藥(PrEP)計畫 

(一)轉銜經評估適合進行暴露愛滋病毒暴露前預防性投藥(PrEP)之對象，至本

計畫之醫療院所進行相關醫療服務 

 

財力分級 縣市別 轉銜 PrEP目標人數 

第二級 

新北市 335 

桃園市 335 

臺中市 335 

第三級 

臺南市 250 

高雄市 250 

新竹縣 40 

基隆市 40 

新竹市 40 

嘉義市 10 

金門縣 2 

第四級 
宜蘭縣 50 

彰化縣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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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力分級 縣市別 轉銜 PrEP目標人數 

南投縣 50 

雲林縣 50 

第五級 

苗栗縣 30 

嘉義縣 30 

屏東縣 30 

臺東縣 30 

花蓮縣 30 

澎湖縣 2 

連江縣 1 

 

(二)各縣市轉銜 PrEP服藥目標人數，係參考 105年底各縣市愛滋感染者存活人

數，及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財力分級表訂定之。 

(三)公衛人員就轄管感染者的陰性伴侶與具高風險且弱勢的年輕族群等應受保

護對象，將經評估適用 PrEP者，倘其有意願且過去從未使用過 PrEP者，

將其轉銜至 PrEP計畫之醫療院所，再由專業醫師評估並開立 PrEP藥物，

以有效預防其感染愛滋。 

(四)公衛人員應將成功轉銜進行 PrEP醫療服務者，掌握其服用 PrEP後之 HIV

篩檢狀況，並於提報辦理成果時，提具佐證資料，本署將不定期進行查核，

以作為下年度補助經費之參考。 

 

三、辦理同儕指導員(Peer Mentors)服務計畫(含召募、訓練、管理及成效評估

等)。 

(一)規劃藉由轄管之感染者找到有意願且合適之同儕，鼓勵擔任同儕指導員

(Peer Mentors)，以多層次脈絡傳遞愛滋防治相關策略，並提供感染者社

會網絡愛滋篩檢服務。 

(二)請具體呈現感染者社會網絡之篩檢服務成果，並提佐證資料，以作為下年

度補助經費之參考。 

 

四、辦理感染者之追蹤、照護、資源服務轉銜與社會網絡愛滋篩檢服務： 

(一)落實疫調之正確與完整性，需要時陪伴就醫，以協助順利轉銜至醫療體系。 

(二)有關異常感染者（如未規則就醫、重複感染性病、服藥中病毒量下降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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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者等） 

1.加強訪視頻率、轉介就醫以及性病治療等，包含感染者之社會網絡族群

亦應一併接受治療與定期愛滋篩檢。 

2.使「異常個案」較前年度降低10％。 

(1)對於未規律就醫者，1個月內要聯絡上個案並完成安排再回去就醫。 

(2)重複感染性病者，轉介性病治療至少達90％，且至少完成50％ 之社

會網絡族群愛滋篩檢與治療。 

(三)有關特殊感染者(如未成年者、社會網絡追蹤困難、病情告知困難、長照機

構轉介障礙等) 

1.主動評估籌辦討論會議，轉介專業團體給予輔導，以及運用轄內服務資

源協調合作等，遏止長照失能之感染者轉至非立案照顧機構之情事發

生，以及其他困難者之問題能獲得解決。 

2.對於辦理感染者之討論會議，應事先提供區管中心辦理時間及地點，並

於成果報告呈現辦理成果，並提佐證資料。 

(四)有關育齡婦女之感染者 

1.掌握懷孕情形並追蹤生產狀況，至少每月追蹤1次。 

2.對於疑似愛滋寶寶的追蹤與及照護，按追蹤時程進行採檢，每次追蹤時

點之2週內要完成;排除感染者，請於1個月內完成結案程序。 

(五)有關感染者合併使用成癮性藥物 

1.對使用非鴉片類成癮藥物者，主動提供減害衛教、藥癮戒治醫療資源與

轉介，並追蹤其與社會網絡使用之藥物概況與戒癮情形。 

2.辦理注射藥癮之女性感染者處遇服務 

(1)規劃以禮券方式(由本署提供)，使感染者維持良好健康型態，並輔以

同儕指導員模式，提昇其防治知能及服務之涵蓋率。 

(2)內容包括評估感染者之需求，掌握其行蹤，積極輔導其就醫及服藥、

轉銜戒癮治療。 

(3)為避免非計畫懷孕，追蹤每月提供驗孕服務，並了解其生活狀態。 

(4)必要時，協助轉介至生活扶助與就業等有關資源之社會服務。 

(六)有關外籍移工、學生感染者等：了解其就醫、服藥及是否出境等動態資訊，

給予適切衛教及社會網路愛滋篩檢追蹤，評估及協助可介入之相關社會資

源。 



 45 

附件一之八 卡介苗接種及結核菌素測驗工作人員訓練合格人員名冊 
 

縣市 卡介苗接種 

服務單位名稱 

訓練合格之接種人員 

姓名 聯絡電話(非手機) 

    

    

    

    

    

    

    

    

    

    

    

    

    

    

    

    

    

    

    

    

    

    

    

    

    

    

    

    



 46 

 

附件二  計畫書撰擬格式 

（封面） 

    108    年度                      衛生局 

傳染病防治計畫 

縣市別及工作項目代碼一覽表（請填選█） 

    縣市別代碼表 工作項目代碼表 

□01 基隆市 □12 嘉義市政府 □1  

□03 新北市政府 □13 嘉義縣 □2  

□04 桃園市政府 □14 臺南市政府 □3  

□05 新竹市 □15 高雄市政府   

□06 新竹縣政府 □16 屏東縣政府   

□07 苗栗縣政府 □17 臺東縣   

□08 臺中市政府 □18 花蓮縣   

□09 彰化縣 □19 宜蘭縣政府   

□10 南投縣政府 □20 澎湖縣政府   

□11 雲林縣 □21 金門縣    

 □22 福建省連江縣    

    

聯 絡 人：             

單  位：             

電  話：             

傳  真：             

電子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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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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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108 年度補助地方衛生局辦理傳染病防治計畫經費分配

總表 

                                                                          （單位：元） 

工作項目 /

（代碼） 

預計執行經費月分配數額表 

(補助款    %) 

自籌款 

縣市預算

(   %) 

總經費 

1-5月 6-12月 總計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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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8 年度補助地方衛生局辦理傳染病防治計畫窗口一覽表 

工作項目/（代碼） 承辦人/電話/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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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傳染病防治現況分析 

   闡述貴轄人口分布、地理位置、傳染病防治等流行病學現況、防疫預算及

評估目前最需解決之傳染病防治措施、需求及困難點等。 

 

肆、計畫內容（撰擬格式） 

工作項目：○○○（代碼：    ） 

一、 前言（含依據、現況及問題分析等） 

二、 計畫目標 (指標應以條列式、量化說明） 

(一)  ….. 

1.  ….. 

(1)……. 

三、 計畫之執行方法及步驟 

(一) 對象或工作項目: 

(二) 執行策略及步驟: 

四、 預期效益及影響(應以量化說明) 

五、 計畫之期程及工作進度（以甘特圖呈現） 

（108 年○月○日至○月○日，全年或年中一段時間） 

各項工作項目之期程及工作進度 

 執  行  進  度 

執行方法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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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計畫之經費需求及其明細(請依補助、自籌分列) 

工作項目 

（代碼） 
項目 

補助(    %) 自籌(    %) 

說明 金額 說明 金額 

  (含單價及數

量) 

   

     

     

合計      

 

七、 經費來源（包括自籌經費及申請補助金額） 

 

伍、其他如附件、或其他相關單位分工及配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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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108 年度補助地方衛生局辦理傳染病防治計畫作業流程 
 

 

 

 

 

 

 

 

 

 

 

 

 

 

 

 

 

 

 

 

 

 

 

   

 

 

 

公布年度計畫之工作項目及相關規定 

各地方衛生局研擬計畫書函送本署 

 

將審查意見函送各地方衛生局 

據以修正計畫 

 

完成第一期經費核撥作業 

 

辦理結案及核銷事宜 

 

106.12 月 

107.3 月底 

107.5 月底 

108.3 底前 

108.12.15 

108.9.30 

108.8 月底 

召開事前說明會議 

 

各地方衛生局將修正計畫書函送本署 
107.6 月底 

函文請各縣市將補助額度納入地方預算 
107.8 月前 

 

期中成果報告函報本署審核 

完成第二期經費核撥作業 

108.7 月底

前 

如因特殊情況，得提出計畫變更之申請 

（1 次為限，逾期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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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108 年度   衛生局臨時人員進用計畫表  
本機關○○○年度「臨時人員酬金

科目預算」 

實際進用之總人數：        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實支總數額：               元 

計畫或

法令依

據 

勾選符合要點4之條件款

次 

人數 工作內容 契

約

期

限 

進用臨時人員所需經費 經費來源 是否依

本要點

12規定

辦理業

務檢討 

相關權利

義務事項

是否符合

勞動基準

法相關規

定 

備

註 

（一）

業務檢

討後現

有人力

不能負

荷 

（二）

接受

經費

補助 

（三）

依工程

管理費

要點規

定進用 

前一年度 進用年度 預算科目 是否符

合本要

點 7

（二）3

之規定 

一、新進用 

○○○

年補助

地方衛

生局辦

理傳染

病防治

計畫 

   ˇ    3 結核病防治…  

1

年 

    臨時人員酬金     是 是  是   

二、續進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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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 

（1）本進用計畫表如屬該年度擬新進用臨時人員者，請填列於「一、新進用」以下欄位。 

（2）於該年度仍繼續進用者，請填列於「二、續進用」以下欄位。 

（3）「配合行政院核定重大政策須進用臨時人員」（如短期促進就業、青年工讀專案、莫拉克颱風救災復原工作進用）人 

     數，不納入填表範圍。 

 

     填表人：                                          單位主管：                    

 

 

○○○

年補助

地方衛

生局辦

理傳染

病防治

計畫 

  ˇ   4 登革熱防

治…… 

不

定

期

契

約 

1,732,512 1,835,165 臨時人員酬金 是 是 是 97

年

以

前

進

用 

                            

合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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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衛生福利部及所屬機關補助地方政府推動醫療保健及衛生福

利資訊工作處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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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期中成果報告撰擬格式 

 

（封面） 
 

   108    年度                      衛生局 

傳染病防治計畫期中成果報告 

縣市別及工作項目代碼一覽表（請填選█） 

    縣市別代碼表 工作項目代碼表 

□01 基隆市 □12 嘉義市政府 □1  

□02 臺北市政府 □13 嘉義縣 □2  

□03 新北市政府 □14 臺南市政府 □3  

□04 桃園市政府 □15 高雄市政府   

□05 新竹市 □16 屏東縣政府   

□06 新竹縣政府 □17 臺東縣   

□07 苗栗縣政府 □18 花蓮縣   

□08 臺中市政府 □19 宜蘭縣政府   

□09 彰化縣 □20 澎湖縣政府   

□10 南投縣政府 □21 金門縣    

□11 雲林縣 □22 福建省連江縣    

    

聯 絡 人：             

單  位：             

電  話：             

傳  真：             

電子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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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1-5 月經費執行情形總表 
（請確實填列，以作為第二次撥款依據） 

工作 

項目 

 

原 核 撥

金額（A） 

實 際 支

用 金 額

（B） 

暫 付 金

額（C） 

已發生權

責之未付

金額（D） 

執行率 

(B+C+D)/

A×100%  

預 計 不

使 用 金

額（E） 

 

      

 

      

 

      

總計       

A-疾病管制署原核撥金額（即本署第一期核撥金額）。 
B-實際支用且已核銷完畢之金額。 
C-經費已支付但尚未核銷。 
D-已開始簽辦或請購，但尚未付款之數額（包括決標數），此部分金額請依

1-5 月所佔比例計算其實際金額數。 
E-預計繳回或減列數。 
上述各金額不包含各縣市衛生局針對同一工作項目自行編列之金額。另執行
率以 100％為上限，並請計算至小數點第一位（四捨五入）。 

 

填表人：           連絡電話：           填表日期：               

單位主管：    主(會)計主管：   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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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各工作項目期中成果報告 

工作項目（名稱）：                        

（一）1-5 月底執行情形 

原設定目標 
實際達成情形 

(請以量化方式撰寫) 

說明 

（包括：落後原因、改善

方案、特殊事蹟） 

   

   

   

（二）1-5 月經費執行情形及檢討 

工作 

項目/ 

代碼 

原 核 撥

金額 

（A） 

實 際 支

用 金 額

（B） 

暫 付 金

額（C） 

已 發 生

權 責 之

未 付 金

額（D） 

執行率 

(B+C+D)/

A×100%  

預 計 不

使 用 金

額（E） 

       

註： 

A-疾病管制署原核撥金額。 

B-實際支用且已核銷完畢之金額。 

C-經費已支付但尚未核銷。 

D-已開始簽辦或請購，但尚未付款之數額（包括決標數）。 

E-預計繳回或減列數。 

上述各金額不包含各縣市衛生局針對同一工作項目自行編列之金額。 

「執行率」未達 80％者，應填列落後原因、檢討與評估。 

1、經費未達 80％之落後說明 

2、檢討與評估（改善方案、替代方案或變更計畫） 

（三）整體執行績效 

1、優點 

2、缺點 

（四）、檢討或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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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期末成果報告撰擬格式 

 

（封面） 

    108     年度                      衛生局 

傳染病防治計畫期末成果報告 

縣市別及工作項目代碼一覽表（請填選█） 

    縣市別代碼表 工作項目代碼表 

□01 基隆市 □12 嘉義市政府 □1  

□02 臺北市政府 □13 嘉義縣 □2  

□03 新北市政府 □14 臺南市政府 □3  

□04 桃園市政府 □15 高雄市政府   

□05 新竹市 □16 屏東縣政府   

□06 新竹縣政府 □17 臺東縣   

□07 苗栗縣政府 □18 花蓮縣   

□08 臺中市政府 □19 宜蘭縣政府   

□09 彰化縣 □20 澎湖縣政府   

□10 南投縣政府 □21 金門縣    

□11 雲林縣 □22 福建省連江縣    

    

聯 絡 人：             

單  位：             

電  話：             

傳  真：             

電子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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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其他………………………………………………………………………… 

 



 68 

壹、108 年度補助地方衛生局辦理傳染病防治計畫實際支用經

費總表 

工作項目 

（代碼） 
原核定總金額 實際支用金額 餘（絀）數 執行率(%) 

    
 

    
 

    
 

合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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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8 年度補助地方衛生局辦理傳染病防治計畫縣市衛生局

窗口一覽表 

工作項目/（代碼） 承辦人/電話/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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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工作成果（撰擬格式） 

項目：○○○（代碼：    ） 

一、 目標達成情形 

預期目標 實際執行情形說明 

檢討與分析 

（落後原因、因應措

施、特殊事蹟） 

   

   

   

二、 執行成效 

預定完成工作 
實際執行情形與效

益說明 

檢討與分析 

（落後原因、因應措

施、特殊事蹟） 

   

   

   

三、 經費使用情形（單位：元） 

原核定金額 
實際支用情形

金額 
餘（絀）數 

檢討與分析 

（落後原因、因應措

施、特殊事蹟） 

   
 

   
 

四、 檢討與建議 

附件（如：演習劇本、檢討紀錄、照片、相關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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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108 年度    衛生局臨時人員進用情形彙整表(範例)       

機關名稱 
（單位） 

單位名稱 計畫或法令依據 人數 
主要工作 
內容 

進用臨時人員所需經費（單
位：新臺幣元） 

備註 
前一年度 進用年度 

    

○○○衛生
局 

一、 新進用 

疾管處 

○○○年補助地方衛生

局辦理 

傳染病防治計畫 

3 登革熱防治…….       

人數總計 3   

二、續進用 

疾管處 
○○○年補助地方衛生

局辦理傳染病防治計畫 
4 

一、愛滋病防治 …….。 

二、臨時交辦事項。 
521,431 521,431 97年以前進用 

疾管處 
○○○年補助地方衛生

局辦理傳染病防治計畫 
3 

一、結核病防治…….。 

二、臨時交辦事項。 
390,000 487,000 97年以前進用 

              

人數總計 7   
註: 

1.「計畫或法令依據」欄：請填列機關進用臨時人員之計畫名稱或法令依據；其法令依據，應以經立法通過之法律或行政院核定發布 

   之法規命令、行政規則、行政計畫為準，例如中央政府各機關工程管理費支用要點等，各部會自行訂定之行政規則不在本欄填列範 

   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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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數」欄：請填寫機關經主管機關/經費核撥機關審核後同意進用之臨時人員人數。 

3.「工作內容」欄：請詳細填列臨時人員從事之工作。 

4.「進用臨時人員所需經費」欄：請分別填列進用當年度及進用年度之前一年度機關進用臨時人員所需負擔之年度經費。經費內容包 

   括薪資、勞健保、勞退等。 

 

    填表人：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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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108 年度   衛生局辦理傳染病防治計畫變更申

請書 

工作項目別 
 

承辦人 
 

變更性質 計畫內容變更計畫經費項目變更 

計畫內容及經費項目變更其他:             

變更內容 

原訂計畫內容 變更後內容 變更理由 

1. 工作項目: 

2. 原內容摘要描
述(並註明頁
數) 

 

1.工作項目: 

2.變更後內容摘要描述(並註
明頁數) 

 

(需明確) 

(是否達成原計畫效
益) 

填表人：           連絡電話：           填表日期：               

單位主管：    主(會)計主管：   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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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辦理傳染病防治計畫經費變更對照說明表 

(一) 工作項目(代碼): 

 

經費項目別 核定經費 變更後經費 變更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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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108 年度    衛生局辦理傳染病防治計畫實地

查核紀錄表 
 

縣市衛生局（代碼）：                       

工作項目（名稱）：                             

一、預定目標及進度執行情形 

預定目標 
實際情形及說明 

（包括：落後原因、改善方案、特殊事蹟） 

  

  

  

二、經費執行未達 8 成之說明 

三、整體執行績效 

(一) 優點 

1.  

(二) 缺點 

1.  

 

四、檢討或建議事項 

 

 

 

 

填表人：             填表日期：            單位主管：                 


